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学经费管理与使用办法

（校政发〔2017〕21 号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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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教学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原则

第四条

第五条

第三章 “教学工程立项”经费支出项目与使用范围

第六条





第四章 “教学日常运行”经费使用范围

第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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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

第十一条

第十二条

第十三条



第十四条

第十五条

第十六条

第十八条

第十九条



第二十条

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二条

第二十三条

第二十四条



第二十五条

第二十六条

第五章 教学经费的预算与审批报账

第二十七条



第二十八条

第二十九条

第六章 教学经费的绩效评价与处置

第三十条

第三十一条

第三十二条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三条

第三十四条


